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9屆第2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5年11月22日（星期二）9時27分至10時6分

地　　點　議場三樓會議室

主　　席　蘇院長嘉全

協商主題　繼續研商「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

主席：各黨團的代表都已經到了，現在就開始進行協商。今天我們是要協商「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在上一次的臨時會已經處理了324案，現在還有1,282案尚待處理。上一次我們在臨時會有做一個協商結論，就是決定事項的第4點：為完成「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之三讀，下會期儘速進行協商及審議。在上個會期我們所做的黨團協商結論有說要在這個會期儘速進行協商及審議，因為其他的法律案都已經審查完竣了，所以我們就來進行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整體的協商。今天列席的官員有主計總處的朱澤民主計長和基金預算處的楊明祥處長。

現在如果我們要逐案來表決，恐怕要表決1個月才有可能處理完這1,200多案，所以能不能請各黨團表示意見，看大家覺得在這一段時間就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這個部分應該要怎麼樣來處理，讓行政單位能夠順利的來執行預算？因為我們現在105年度附屬單位預算新增計畫的部分還有438億元因為我們沒有審查通過預算，導致整個事業單位都沒有辦法進行新增計畫的相關業務，所以這一次要特別拜託各位一起來協商，看能不能在這幾次院會的時間來審議105年度附屬單位的預算。

現在請各黨團表示意見，首先，請柯委員建銘發言。

柯委員建銘：現在已經將近11月底，105年度就要結束了。大家都很清楚，立法委員的責任就是審預算、審法案，在選舉的時候大家也一直在講要看緊國家的荷包，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法定職權。過去很少有這樣的案例，只有在102年度那一次的國營事業預算是併決算處理，我覺得新的會期、新的民意，大家都在看立法院是怎麼來做事情。假如國營事業的預算沒有至少在表面上三讀通過的話，對立法院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傷害。那比較重要的就是說，如果我們不處理的話會怎麼樣？當然就是併決算，但是大家在委員會刪除的部分都完全沒有辦法處理，也就是說全部照預算數通過，只有「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計畫」438億元的預算沒有辦法動支，大家都很清楚，這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會有重大的傷害。

另外，現在委員會事實上刪除了3,000多億元，當然這裡面有二千七、八百億是有關於油價從100元變成50元，所以收入刪除、支出也刪除。那還有很多部分是在委員會，我看大家也滿認真地在審查，有一些刪減數，這些總共達到三千多億，完全付諸流水，這個情形會怎麼樣？國營事業的部分，是不是給他們照花？現在有關於委員會的部分他們有所克制，但是在法律面上來講，他們一直花，他們浪費，我們也沒有辦法，因為我們不審嘛，所以他們覺得要怎麼花就怎麼花，就是這種現象，這是世界政治史上非常奇特的現象。所以不管怎麼樣，到最後最關鍵的時刻，橫豎現在立法院的法律案也幾乎很少了，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能夠利用這空檔時間，大家來好好處理？過去都是在這個地方，通常協商都是非常密集舉行，三個禮拜，一個月，有時候協商到晚上12點。我現在知道我們時間也沒有那麼多，我在這裡先拜託各黨，現在我們才處理五分之一，1,500個案子才處理324個，還有五分之四，過去曾經表決220案，花掉24小時，換句話說，第一遍表決再加上重付表決等程序，一個鐘頭只能處理9案，現在還有1,200個案子，要用多少時間來表決？而且大家都知道當時的表決已經淪為意氣之爭。我希望這種所謂的「新民意」，至少一個基本的文化，不要說新文化，基本的立法院運作規則，大家還是能夠來接受，否則的話，坦白講，我在這裡冷眼旁觀這麼久，二十幾年來，我覺得現在是最黑暗的時刻，大家是不是共同來解套，來處理？

另外要拜託各位，這個會期到12月底，即使延會，再怎麼延也不會超過1月中旬，有關於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的委員會甚至還沒有開始審，審查進度非常牛步化，我希望在野黨朋友能夠基於國家整個運作的立場，大家按部就班來，不該在預算上面去杯葛。

主席：謝謝柯總召。請廖委員國棟發言。

廖委員國棟：謝謝院長邀約，還有這麼多案要處理，對於這件事情，我們真的很願意面對。剛剛柯總召的說法，我們也都懂，我覺得我們有一個準備工作還沒有做，這1,279個案子，8個委員會統統都有，議事處人員應該要整理一下，讓我們先看，我們才能夠談出一個結果，我們才能夠看是不是有哪些可以撤，有哪些可以處理，而不是只有數字就說要處理，這樣恐怕還沒有到最後協商的階段，我認為要先整理完，發給各黨團、提案人，我們才能夠在內部談，才能夠在我們各自的內部來處理，屆時我們再來這裡談比較好。

柯委員建銘：臨時會的時候都有一些資料，是不是請院長這邊再備一份資料？是不是在旁邊？發完後我們馬上看，馬上處理。能夠撤的案子是不是先撤？不能撤的我們就來談。重新發一次沒關係。

徐委員永明：其實上次是審到台糖，所以經濟委員會還有些案子，時代力量總共還剩25個案子。

柯委員建銘：油、電、糖、水都處理完了。

徐委員永明：對，農村再生基金還沒有處理，所以經濟委員會還是有一些案子。至於我們的立場就是實質審查，希望能併案，案子不要重複處理，因為上個會期鬧了滿多笑話，我覺得這是可以處理的。可是我覺得預算還是要處理，否則國營事業會認為我們互相杯葛，行政部門或國營事業反而有更大空間，以上是我們的立場。

陳委員怡潔：處理台糖之前，親民黨應該有4個案子已經過了，現在只剩30個案子，基本上，這段期間我們跟中央各部會都已經溝通了，除了高金委員提的案子，中央部會都還沒有來溝通，所以我們覺得這部分大家應該都可以尊重，好不好？

主席：好，現在在非營業部分還有1,162案，這裡有沒有像營業部分這樣的資料？既然有，就發給各黨團，要有類似這樣的資料才有辦法請當事人撤案或是增加減列的預算，我手上是營業部分的資料，我需要非營業的部分，營業的部分剩下120案，大概看一下就可以處理。至於非營業的部分還有1,162案，準備好的資料就趕快發給各黨團。

廖委員國棟：我剛才已經講得非常清楚，我們不可能現在處理，先給資料，我們內部也要討論，星期五我們會召開黨團大會討論有沒有可以減量的部分，我們也都希望預算能夠快點通過，資料先拿來給我們看。

主席：廖總召，營業的部分還有120案沒有處理，至於非營業的部分還有1,162案，資料都在這邊。親民黨黨團沒有多少案嗎？

陳委員怡潔：非營業的部分比較多。

主席：對，你們的部分可以來處理。現在已經準備營業的部分還有120案，就是剛才第一次分發給各位的那份資料，非營業的部分還有1,162案，則是現在送給各位的一整疊資料，現在要大家決定怎麼撤案也很困難，是不是請各黨團帶回？請各黨團在這兩、三天，能夠好好地針對這些提案討論，能刪減就盡量刪減，我們這個禮拜五再召開協商嗎？

廖委員國棟：來不及啦！我們星期五才開黨團大會……

李委員彥秀：我們星期五才開黨團大會。

主席：星期五開黨團大會？

李委員彥秀：其他預算各委員會也都在審……

主席：你們覺得什麼時候來？

柯委員建銘：累積過去的經驗，過去民進黨執政的時候，這部分差不多有1,500個提案，都要一直協商；過去8年國民黨執政的時候，我們都是儘量撤。這些案子從這一屆開始到臨時會的時候，基本上各黨團都看過了，沒有關係，我們尊重廖總召和李彥秀委員，等你們開黨團大會問一下。事實上，你們今天都是黨鞭製作、負責，今天要進行協商也可以，假如有分到，覺得這位委員特別有意見，我們就保留也可以，也是一種方法，現在最少星期五也要開始來協商，好不好？

主席：他們……

柯委員建銘：星期五就等他們黨團會議之後再來協商，過去有時候協商到晚上12點也還在協商。

主席：你們黨團會議大概幾點？

廖委員國棟：黨團會議結束還不一定完全啦！一定要給一點時間。

柯委員建銘：國棟兄，我們沒有多少時間來處理這個事情，在臨時會時大家都談得很澈底，那時候你們也拿回去看過，這一次再帶回去看一下，很多部分都是黨鞭可以來溝通處理的，你星期五開黨團會議以後，我想星期五我們沒有什麼案子，星期五譬如下午才開始也沒有關係，否則延到下禮拜或下下禮拜，我們根本處理不完。

廖委員國棟：柯總召，最近的議題太多了，真的沒有辦法集中精神再處理這個事。

柯委員建銘：這是清涼劑耶！這個比較沒有輸贏的。

廖委員國棟：有啦！怎麼沒有輸贏，都是你們贏。

柯委員建銘：這是福國利民的，不用噴口水的。

廖委員國棟：不要那麼急，事緩則圓啦。

柯委員建銘：已經緩很久了，緩到快要開花了。

廖委員國棟：現在忙著一例一休……

柯委員建銘：一例一休已經移到院會。

主席：好啦！這樣子沒有關係。

柯委員建銘：其他東西沒有什麼，包括福島食品也差不多了，你們十八般武藝都出來，也不必勞煩總召去現場打人、搶人怎麼樣吧？星期五我們沒有什麼案子，只有一兩個案子，拜託你至少星期五趕快來協商，而且你們的黨團會議也開完了。

主席：我們今天沒有案子，今天只有這個案子。

柯委員建銘：我們今天也沒有案子啊！

廖委員國棟：我知道啊！

柯委員建銘：這個案子是今天的重中之重，今天最重要的案子。

主席：如果現在沒有辦法討論，等一下院會就要休息，因為程序委員會排的案子，我們已經審查完，沒有案子了。

廖委員國棟：沒有精神了。

林秘書長志嘉：都處理完了。

柯委員建銘：買蠻牛來好不好？

廖委員國棟：蠻牛還不夠啊！

柯委員建銘：你再考慮一下，星期五沒有事，我們院會大概一兩個案子而已，星期五繼續下去，星期五下午也可以啊！以前都弄到12點鐘，我都陪各位讀書，王院長在主持，我坐沙發……

廖委員國棟：我的意思是說，星期五開完黨團會議後，他們的意見我們還要蒐集、整理，不是當天就講好，不是這樣子。

柯委員建銘：你一聽就知道他們什麼意見了啦！

廖委員國棟：有啦！很多意見，我跟你講，我們黨團有很多意見，早上已經打過幾通電話了。

柯委員建銘：領導要……

廖委員國棟：我很領導……

柯委員建銘：大家都聽你的話，我知道，你是很有權威的。
主席：廖總召，我們這樣子，基本上……

柯委員建銘：年度已經要結束了，後面接下來還有中央政府總預算耶！立法院延宕會出笑話的，我們共同來維護立法院最基本的尊嚴就好了。

主席：他們有啦！

柯委員建銘：拜託，好嗎？

主席：怎麼樣？總召。

廖委員國棟：下星期二。

主席：下星期二，拜託各黨團這個星期把所有的營業預算120案、非營業預算1,162案，全部做一個整理，該整合的整合、該退的退、該協商的協商，我們下星期二再來一次，把所有檢討之後該協商的部分做一個處理，這樣好不好？

柯委員建銘：容我保留一點，好不好？

廖委員國棟：保留什麼？儘量保留來表決嗎？

柯委員建銘：不是，儘量不要表決，我是最歡迎的，但是協商要有密集性、有效性。拜託一下，你回去想想看、溝通一下，星期五院會沒有什麼案子，黨團大會完畢以後有機會我們就要趕快協商，談看看，好不好？至少起個頭吧！
廖委員國棟：柯總，我們都沒有喘氣的機會……

柯委員建銘：是我們沒有喘氣的機會，你們在野黨才好做，你們只要訂策略而已。

廖委員國棟：我的策略就是這樣……

柯委員建銘：你的策略錯誤，要趕快矯正啊！

廖委員國棟：這哪有對錯？

柯委員建銘：你要把國民黨帶到那種很難再起的路上嗎？你現在的頭腦要特別冷靜，我是善意的。

主席：廖總召是有誠意的，他是說協商能不能儘量在下星期……

柯委員建銘：這樣拖下去，絕對來不及，禮拜五協商這件事，就再拜託一次，請你回去處理看看，不一定非要到星期二……

主席：好啦！好啦！那就請總召回去看看是不是星期五可以協商，因為星期五我們沒有案子。

柯委員建銘：這樣子的話，立法院會很難看，至少是在星期五……

廖委員國棟：各部門、各機關也要主動去找這些提案的人。
主席：應該都找過了吧？

廖委員國棟：不要全部委由我們黨團來負責……

主席：這樣子吧……

柯委員建銘：我們就三顧茅廬，繼續通知這個禮拜……

主席：主計長，這個禮拜請非營業部分的單位，找原提案人再說明一下，了解人家刪減的理由是什麼，包括新增的部分，也要去說明。因為營業部分還有1,162案，這是非常大的數字，不要都沒有去找人家說明。營業部分還有幾個未處理的，包括財政、交通兩個單位，也要趕快針對提案人去說明一下。就給大家這個禮拜的時間，如果大家在這個禮拜把工作做好，我相信任何一個黨團就不會再惡意杯葛。我們下星期看能不能就把它處理完畢。廖總召，這樣好不好？

柯委員建銘：院長，本席要澄清一下，他們過去都有去溝通，再溝通也沒有關係……

主席：有沒有去溝通？剛剛陳委員說沒有。

陳委員怡潔：高金委員說都沒有去跟她溝通，上午她有打電話來。

柯委員建銘：高金委員不讓人去拜託，很吃力……

陳委員怡潔：可以啦，她有打電話來……

主席：不管是親民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國民黨黨團、民進黨黨團有提案的部分，趕快去協商，這部分已經講了很久，不要這幾個月連動都沒有動，要審查了才動，這樣很不好。

柯委員建銘：院長，我還是要講有動啦！有動啦！……

主席：我知道，但是要讓他們再去溝通啦！要趕快去溝通啦！第一點，這個禮拜請各黨團針對提案部分做檢討，該撤的就撤，該合併的就合併，該協商的就進行協商。最後如果沒有辦法協商，我們再定期做表決。第二、這段時間請相關業務單位與提案人、提案黨團進行雙向溝通。這樣好不好？

朱主計長澤民：是。

柯委員建銘：過去到了最後，表決不會超過20個案子……

主席：對啦！我們儘量朝這個方向……

柯委員建銘：總預算也是這樣子，大家都有經驗嘛！能夠接受，我當然儘量接受……

主席：廖總召可以吧？

廖委員國棟：我覺得院長下這樣的結論非常好，但是不要用「檢討」二字。用「檢討」好像我們不對，所以要用「檢討」。

主席：好，我們用「討論」。要不要來簽一下字，就是大家來做一個討論？

廖委員國棟：可以簽啦！

主席：好，趕快寫一下。

柯委員建銘：現在是要簽什麼？是簽星期五要開始協商？

主席：就是下星期來完成。

柯委員建銘：好啊！

主席：我們現在已經整理出朝野黨團協商結論，請各黨團稍微參考文字內容。因為我們稍後要向院會報告，如果我們沒有會議結論，根本無法向院會報告。

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決定事項：「一、請各黨團於本週內再行討論『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已提出之修正動議，能撤案或整合、或進行協商、或不能協商應進行表決，予以討論彙整。

二、請行政部門於本週內先行向各委員及黨團進行雙向說明。

三、各黨團同意本案預定於11月29日（星期二）、11月30日（星期三）及12月1日（星期四）完成協商。」請問各位，對上述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有無異議？

廖委員國棟：我先看看文字內容。

主席：請大家看看朝野黨團協商結論的內容，大概都是依照方才與大家溝通的意思所作成的決定事項。在這個禮拜內部可以開始各自討論、彙整。如果大家沒有意見，我們稍後便向院會說明，如果我們沒有會議結論，便無法向院會報告。

請廖總召發言。

廖委員國棟：我對這個文字比較有敏感度。

主席：沒關係，您請說。

廖委員國棟：有關決定事項第一點，前面有「討論」兩字，後面又有「討論」兩字，應該只寫一次就好。

主席：好，那我們要看如何做文字修正。

廖委員國棟：本席建議文字修正如下：「一、請各黨團於本週內再行就……」，刪除前面「討論」兩字，後面「討論」兩字保留，這樣比較完整。

主席：好的，我們刪除前面的「討論」兩字。

廖委員國棟：第三點我們沒有提到協商時間。

主席：我們不寫協商時間嗎？

廖委員國棟：對，我們先不要寫協商時間，以保留彈性。

主席：如果我們不寫協商時間，那要怎麼協商？不是我們在下禮拜二要協商嗎？

廖委員國棟：並沒有說要完成協商啊！我們就預定在11月29日（星期二）再次協商。

主席：廖總召建議要用「在11月29日（星期二）再次協商」嗎？

廖委員國棟：用「繼續協商」也可以。

主席：好，11月29日（星期二）繼續協商嗎？

廖委員國棟：對，這樣修正也可以。

李委員彥秀：院長，因為這會牽涉到各部會與各委員溝通的狀況，憑良心講，現在每位委員早上到下午都在審預算，我不知道有這麼多的案子，各委員與各部會溝通的狀況如何，本席建議這必須視下星期我們完成溝通哪些案子，針對已經處理完成的案子，我們再逐案進行處理。好不好？
主席：好，第三點文字修正為：「各黨團同意本案於11月29日（星期二）繼續協商。」好不好？現在都尊重大家的意思。沒關係，就這樣子。現在我們趕快修正文字內容。
柯委員建銘：11月25日（星期五）進行預備性協商，好不好？

廖委員國棟：不要亂啦！

主席：我再唸一遍，決定事項：

一、請各黨團於本週內再行討論「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已提出之修正動議，能撤案或整合、或進行協商、或不能協商應進行表決，予以討論彙整。

二、請行政部門於本週內先行向各委員及黨團進行雙向說明。

三、各黨團同意本案預定於11月29日（星期二）繼續協商。
可以嗎？總召，這都是照你的意思寫的。

徐委員永明：我們也支持，不過關於各委員會黨團提案權部分，本席還是要懇請兩大黨支持，因為現在正在審預算，如果我們黨團不能提案，最後還是要到院會來。

主席：我瞭解。

徐委員永明：如果讓我們在委員就處理，到院會的案子就會比較少。我們支持這個協商結論，可是我再度提醒，如果真的……

主席：對啦！

徐委員永明：如果要簡化程序、有效率的話，真的要讓我們黨團在委員會有提案權。

柯委員建銘：即便是我要提案，每一個提案都要去連署，從來沒有蓋黨團的章，所以你可以開口拜託其他委員連署，因為我自己提案也是拜託我們黨團成員連署，從來沒有以蓋黨團章的方式提案。

徐委員永明：我之所以提出這個要求，就是因為案子太多了。

柯委員建銘：那個沒有關係，照這樣就好了，不要再訴外裁判了。

徐委員永明：如果這樣，我們黨團未來如果在院會提這些案子……

柯委員建銘：沒有關係。

徐委員永明：我先跟各位講，我們是有苦衷的。

柯委員建銘：要提刪減案，大家負責嘛！我自己要提案，也是要拜託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的委員連署，沒有連署人，我也不能亂提案。

吳委員秉叡：目前時代力量有5位委員，所以有3個委員會沒有委員，其實審查預算時，是由該委員會的委員參與最後的討論與決定，如果你們要用黨團的名義提案，但在該委員會沒有委員，恐怕連參與討論、決定都沒有辦法耶！現在確實有這樣的狀況存在。

徐委員永明：實情我瞭解，我只是要在這邊留個紀錄。

柯委員建銘：表示你很認真處理這件事情就對了。

徐委員永明：不是認真處理的問題而已，如果到委員會的案子多，請大家瞭解。

柯委員建銘：我自己要提刪減預算案都要找人連署。

徐委員永明：我瞭解。昨天行政院講的體育法，其實我們在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有提體育團體法，雖然我們在該委員會有委員，可是你們還是不併案處理啊！但行政院卻講得好像立法院沒有案子一樣；蔡總統昨天講的財團法人法，我上個會期就提了，我們在內政委員會也沒有人。

柯委員建銘：雖然在委員會沒有人，提案人還是可以去發言。

徐委員永明：我瞭解提案人可以去發言。

柯委員建銘：你提體育團體法，我們的政策是修國民體育法，這是政策決定的事情，不是你要怎樣就怎樣。

徐委員永明：我只是懇請你們好好想一下，沒有要針對這個案子argue。

柯委員建銘：你現在講到別的地方，我就給你回答，國民體育法修正，行政院有版本。

徐委員永明：我只是提醒一下。

柯委員建銘：我都很注意聽。

主席：今天的協商到此告一段落，拜託各黨團這個禮拜趕快整理一下，謝謝大家。

散會（10時6分）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時　　間：105年11月22日（星期二）上午10時
地　　點：議場三樓會議室
決定事項：
一、請各黨團於本週內再行就「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已提出之修正動議，能撤案或整合、或進行協商、或不能協商應進行表決，予以討論彙整。
二、請行政部門於本週內先行向各委員及黨團進行雙向說明。
三、各黨團同意本案於11月29日（星期二）繼續協商。

主持人：蘇嘉全　蔡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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